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宏观经济 

如何实现全体人民住有所居的愿景？ 

国新办发布会点评 
 

 

 

研究结论 

事件：8月 31日国新办举行新闻发布会，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部长王蒙徽、副部长

倪虹、副部长黄艳围绕努力实现全体人民住有所居介绍有关情况，并答记者问。 

⚫ 城镇化进入后半程，城市发展进入存量和结构性改造阶段，住房的矛盾已从总

量短缺转为结构性供给不足。2020年，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 63.89%，

2019 年城镇和农村居民人均住房建筑面积分别达到 39.8 和 48.9 平方米，住

房的供给矛盾由总量转向结构性，在这一背景下，结构性的优化，包括城市更

新改造、强化保障性住房、新市民和青年人的住房问题是住房政策的重心。 

⚫ “房住不炒”仍是地产调控的基调，增加了建立人、房、地、钱四位一体的联

动新机制。房地产长效机制围绕稳地价、稳房价、稳预期，人、房、地、钱四

位一体的联动新机制在先前地产调控的实践中均有所体现，包括打击住房投机

需求、土地供应出台新政、三条红线等。 

⚫ 全面推进城镇老旧小区改造，旧改明显提速，有望拉动投资。今年计划新开工

改造老旧小区 5.3万个，接近于 2019-2020年累计新开工 5.9万个，截至 7月

底已完成全年进度的 78.2%。“十四五”期间我国将基本完成 2000年底前建

成的 21.9万个城镇老旧小区的改造，一定程度上起到拉动投资的作用。 

⚫ 城市更新改造聚焦结构优化、功能完善和品质提升，禁止大拆大建，防止租

赁住房价格大幅波动。城镇化的后半阶段，城市建设由“量”转向“质”和“结

构化”，大拆大建容易在短期内大幅减少城市内的住房供给，造成房屋租赁价

格快速增长，以及增加地方政府隐性债务。8月 10日住建部发布了《关于在

实施城市更新行动中防止大拆大建问题的通知（征求意见稿）》，提出坚持“留

改拆”并举、以保留利用提升为主，严管大拆大建，并且指出确保住房租赁市

场供需平稳，住房租金年度涨幅不超过 5%。从北上广深四个一线城市来看，

2017年下半年以来住房租赁价格指数均维持平稳，北、上、广、深的平均涨

幅分别为 1.3%、1.3%、0.7%和 1.4%。下一阶段，城市更新改造将推出更多

试点方案，确保有序推进。 

⚫ 新市民和青年人的住房问题备受关注，通过加强保障性租赁住房建设和试点公

有产权房缓解住房困难。大城市有 70%的新市民和青年人靠租房来解决住的

问题，但是他们收入相对较少，租不好房是这一群体的现实困难。6月 24日，

国务院出台了《关于加快发展保障性租赁住房的意见》，通过完善土地支持政

策、简化审批流程、给与中央补助资金支持、降低税负、加强金融支持等支持

性政策扩大保障性租赁住房供给。 

风险提示 

⚫ 经济增速放缓快于预期，影响改革措施落地节奏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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